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举办2023年南海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安全生产月”应急救援演练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检验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确保在建工程发生安全事故时能起到统一指挥、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作用，根据《佛山市南海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3年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在建筑领域狠抓安全生产保障经济发展的二十条措施》（南建水函〔2023〕25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3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南粤行”活动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3〕3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建筑行业施工安全生产实际情况，我局决定继2023年南海区建筑施工防物体打击及高处坠落应急救援演练暨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观摩会，再次举办2023年南海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安全生产月”应急救援演练，持续营造6月“安全月”平和氛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演练时间
　　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上午9:00-9:30签到，10：00正式开始，时间半天。
　　二、演练地点
　　佛山市南海区良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佛山西站招大平二平四整村搬迁签约中心),导航请搜索“佛山西站招大平二平四整村搬迁签约中心”，地点图片详见附件1。
　　三、演练议程
　　（一）消防应急救援演练；
　　（二）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演练；
　　（三）高空坠落应急演练；
　　（四）安全生产知识有奖问答；
　　（五）专家总结分析。
　　四、组织单位及参观人员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承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引江建设有限公司、中建四局水务环保有限公司、湖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东创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建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诺瓦安评检测有限公司。
　　（二）参观人员
　　1.区住建水利局领导及相关人员;
　　2.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3.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相关人员;
　　4.报名参观的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安全员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
　　五、注意事项
　　（一）请报名参观演练的人员提前填写附件2，自备安全帽及防护口罩，依时参加观摩。
　　（二）请各参观人员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并按现场指挥人员安排停放车辆。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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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6月12日
　　（区住建水利局联系人：张春梅，联系电话：86231979；区水投公司联系人：李超锋、布俐斯，联系电话：86226219、86226219、13798667247、1892991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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